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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經費稽核委員會第 3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3 月 3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 6樓簡報室 

出  席:歷史系呂紹理委員、應數系李陽明委員、財政系黃智聰委員、法律系沈

宗倫委員、統計系鄭天澤委員、外文中心黃淑真委員、廣電系曾國峰委

員、俄研所洪美蘭委員、教育系周祝瑛委員、葉茂盛委員、林威呈委員 

請  假:中文系高莉芬委員 

列  席:教務處蘇淑秀組長、總務處蕭翰園組長，連國洲組長、會計室魏如芬主

任，陳姿蓉專門委員，周明竹組長，林雯玲組長，郭美玲組長、秘書處

徐聯恩主任秘書，張惠玲秘書 

主持人：蔡召集人維奇                                   紀錄:許怡君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0 年 12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2 次會議紀錄：確定。 

二、報告 100 年 12 月 29 日 100 學年第 2 次會議決議執行情形： 洽悉。 

【調閱資料報告第一案】 

報告人:周祝瑛委員 

調閱事項:調閱本校 100 年度水電費用支出明細及使用分析資料。 

說  明: 

一、依據本委員會 100 學年第一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總務處業於提供 100 年 1-10 月水電費支出明細及分析說明，送請

委員審閱。 

決    議: 

一、 建議總務處規畫於101年度爭取建置「各棟建築物電子電錶方案」

宜儘速落實。 

二、 建議總務處以專案研擬全校性節能相關策略，本會推薦周祝瑛及

洪美蘭兩位委員參與討論。 

三、 下次會議請總務處針對本校全面性的節電策略規畫、教師研究室

改為獨立空調及目前已進行及規畫中節電等措施進行專案報告

及利弊等成本效益分析。 

執行情形: 

一、 目前總務處已進行第三期電力監控系統規劃，目標為完成全校各

棟建築物獨立數位電表之設置，以及中央管控系統之連結和整

合，系統功能包括 Excel 格式匯出各建築物日/月/年用電量報表等。 
二、 本校「能資源管理」政策由環保委員會督導，下次會議（100 學年

度第 2 學期環保委員會）將邀請周祝瑛及洪美蘭兩位委員參與討

論。 
三、遵照辦理將安排於本次會議進行專案報告。 

【調閱資料報告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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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林威呈委員 

調閱事項:調閱本校「興建水岸電梯」之財務規劃資料。 

說  明:  

一、依據本委員會 100 學年第一次會議決議辦理 

二、秘書處業提供水岸電梯之財務規劃資料，送請委員審閱。 

決    議: 

一、 請總務處及會計室協助提供學校近期重大固定資產投資之工程建設

清單、優先順序、財務規劃及財務推估等資料，俾利本會綜覽學校

經費使用情形。 

二、 建議未來百分百以募款為財源之工程建設，應達成固定成數之募款

目標後，方可開始進行細部規畫及設計，並建請校園興建與規劃委

員會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等委員會，針對興建工程對校務發展之

必要性及校務基金之衝擊影響更加慎重評估。 

三、 有關前項「固定成數募款目標」之訂定事關重大，留待下次會議繼

續討論。 

附帶決議:請下次會議提供校園興建與規劃委員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及本委

員會之角色定位說明。 

執行情形: 

一、會計室提供本校 101 年固定資產投資工程建設清單及執行數。總務處

提供 100 年至 102 年擬執行工程及經費(議程附件一)；其中 100 年重

大工程案之國際學人宿舍及自強十舍已完工使用，藝文水岸景觀電梯

工程施工中。 

二、針對興建工程對校務發展之必要性及校務基金之衝擊影響更加慎重評

估乙節，將提 3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 屆第 6次臨時動議報

告；校規會配合辦理。 

三、有關本委員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及校園興建與規劃委員會之權責說

明詳如議程附件二。 

補充決議: 

一、 請會計室協助整理本校近期已執行暨預計執行重大工程之經費籌措

來源，包含校務基金、教育部補助、貸款經費及募款捐贈等資料，提

供本委員會審閱。 

二、 本次會議由會計室及總務處提供之近期本校固定資產投資之工程建

設資料，日後應經常提供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做決策時參考，俾全盤

性瞭解校務基金運用情形。 

三、 有關「研究總中心」及「法學院」兩新建工程案經費均超過一億元，

依據 99 年第 1次本委員會決議略以:「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未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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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理本校工程總經費超過新台幣壹億元及追加預算超過原預算 25%之

工程案時，併送本會報告。」請校基會邀集相關單位於下次本委員會

6 月 1 日開會時進行報告。 

四、 本校未來涉及募款籌措經費之工程建設，應於募款籌措經費百分之五

十到位時方進行細部規畫及設計，並於募款籌措經費全額到位始可動

工，避免衝擊校務基金。 

 

【討論事項第一案】 

案  由：本校「自強十舍興建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 99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建議事項及

100 學年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 本案於100年 10月 6日核定本案展延至100年 11月 27日申報竣工，

並於 100 年 10 月 24 日核定第二次趕工計畫；至 100 年 11 月 24 日

止預定進度 98.51％、實際進度 97.79％，統包商目前全力趕工中；

本校預定於 100 年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進行工程初驗。 
三、 統包商已領款項包括設計費第一~四期及第一~八期施工費，合計付

款新台幣萬 3 億 9,796 萬 2,047 元整，第九期工程估驗款新台幣

6,917 萬 7,854 元整簽核中；預計 100 年 12 月前申請工程第 10 期估

驗新台幣 1 億 1,300 萬 7,940 元整及第五期設計費新台幣 114 萬元

整。 
四、 檢附本工程辦理過程說明、現金流量表、財務計畫構想書、營運成

本估算(含宿費訂定)、還款計畫等財務規畫資料及經費支出明細表

乙份。 

決    議:未及討論，延至下次會議討論。 

執行情形:遵照辦理。 

 

三、 主席報告：  

100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為本委員會這學期之重

要工作，各分組業於 3 月中旬完成分組會議，感謝各位的協助。 

本次會議有三個報告案，其中節電措施係為前次會議決議，另清潔工

外包案及各項招生考試工作酬勞支給援例依相關會議及法規至本委員會

報告。 

四、 報告案: 

【第一案】 

報告單位：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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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本校 100 年度勞務外包及清潔工關懷事項之執行情形，請 核備。 

說  明： 
一、 本校清潔勞務外包案，依第 147 次校務會議「勞務外包及清潔工關

懷專案小組」報告之結論建議事項六，略以：「………委請經費稽核

委員會協助，稽核外包清潔案之經費支出與勞動條件保障是否落

實。」辦理，自 97 年 4 月始請總務處於每次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前

2 週，提供前次會議期間相關經費支出資料，送秘書室轉送委員審

閱，並於開會時到會說明備詢；遇有改進建議，陳報校長並送請總務

處儘速改善。 
二、 後經本會委員及總務處共同監督清潔勞務外包經費及勞務合約訂定

及保障工人之權益，目前個人勞務合約簽訂、外包勞務契約訂定等措

施業依常態、制度化模式運行，本會擬本於職掌持續稽核清潔勞務外

包相關經費使用，經本委員會 97 學年度第 3 次會議決議，未來採每

年邀請總務處代表蒞會，針對清潔勞務外包案進行整體報告及稽核併

送第 152 次校務會議報告核備。 
三、本校 100 年度清潔勞務工作已執行完畢，經費全年 26,360,000 元

(1 至 11 月每月 2,196,666 元，12 月 2,196,674 元)廠商業將清潔

勞務外包各單位驗收表連同發票申請給付費用，已依採購契約規

定核付，廠商勞工保險局保險費繳款單、勞工退休金繳款單及中

央健康保險局保險費繳款單各乙份（如現場傳閱資料），已依規定

繳交上項費用並完成100年度清潔勞務外包滿意度調查，請 核備。 

四、本校 101 年度清潔勞務外包案業完成招標，每月經費為 2,364,050

元,增加原因係公企中心納入清潔範圍及基本工資調漲為主。 

決  議：同意核備。 

 
【第二案】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 100 年各項招生考試試務人員工作酬勞支給，提請討

論。 

說  明： 

一、依據教育部所屬校務基金學校辦理招生試務工作酬勞支給要點辦

理。 

二、依前揭要點第四點，略以：「各校自行訂定之各項招生考試試務人

員工作酬勞之支給項目及基準……..；其支給情形，應提送經費稽

核委員會稽核。」 

三、檢附本校 100 年辦理各項招生試務人員工作酬勞支給情形決算資

料（如議程附件三），請參閱。 

決  議：在學校整體經費縮減的情形下，請教務處積極研議各項招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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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經費中「試務行政」及「事務費」兩項費用各縮減百分之五

的經費節約措施。 

 

【第三案】 

報告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全面性的節電策略規畫、教師研究室改為獨立空調及目前

已進行及規畫中節電等措施及其利弊等成本效益分析報告。 

說  明：依據本委員會 100 學年度第二次會議決議辦理。 

決    議:有關本校全面性的節電策略之細部規畫案，委請周祝瑛及洪美蘭

兩位委員受邀參與環保委員會討論時，充分表達本委員會之意

見。 

 

貳、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有關本委員會各分組 100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

報告，提請討論。 

說    明: 

一、100 年度決算審查各分組會議意見如議程附件四。 

二、分組決算審查決議各單位回應相關資料業於 3 月 22 日提供委員參閱

(詳現場發送資料)。 

三、有關 100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建議事項之撰擬，

提請討論。 

決    議: 

一、 請秘書處整理本校投資小組成立後所有投入(含股利收入)、支出(含

機會成本) 、股利收入及尚未賣出股票價值等資料，於第 168 次校

務會議報告說明。 

二、 請各分組召集人視需要召開分組會議，並於 5月 18 日前由各分組召

集人撰擬分組稽核報告草案，提送本委員會第 4 次會議討論，憑為

100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之依據。 

 

第 二 案 

案  由：本校「自強十舍興建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本校 99 年度校務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建議事項及

100 學年第 1 次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本案於 100 年 11 月 27 日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統包商）申

報竣工。專案管理(含監造)啟達聯合建築師事務所於 100 年 11 月

28~29 日辦理竣工查驗，本校於 100 年 11 月 29 日、11 月 30 日、12

user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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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及 12 月 9 日分批分棟辦理初驗、於 101 年 01 月 04 日至 01 月

09 日辦理初驗複查確認缺失改善完成。並於 101 年 1 月 31 日及 2 月

1 日辦理正式驗收並報請教育部來校監辦（授權文號 101 年 01 月 30

日臺總(二)字第 1010014408 號函）、101 年 3 月 1 日辦理驗收複查（教

育部授權文號 101 年 01 月 30 日臺總(二)字第 1010034878 號函）確

認驗收缺失改善完成，全案辦理結算作業中。 

三、至101年 3月 12日止，統包商已請領金額為新台幣6億 8,289萬 8,584

元整，未領金額為新台幣 1億 1,510 萬 1,416 元整；預計 101 年 3 月

底申領第 12 期估驗款計新台幣 7,178 萬 1,416 元整，並於 101 年 4

月辦理結算結案。 

四、檢附本工程辦理過程說明、現金流量表、財務計畫構想書、營運成本

估算(含宿費訂定)、還款計畫等財務規畫資料及經費支出明細表乙

份。(議程附件五~十) 
決    議:未及討論，延至下次會議。 

 

丙、臨時動議：  

  

丁、散會： (中午 12 時) 
 

  


